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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

桂人口发〔2013〕3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居民独生子女 
父母年老奖励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口计生委（局）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
会保障局： 

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财政厅  人力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
奖励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13 年 11 月 18 日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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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居民 
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对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

母年老奖励政策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的奖励对象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不符合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

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享受职工退休奖励待遇的； 

（二）具有本自治区城镇居民户籍，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，男性年满六十周岁，女性年满五十五周岁； 

（三）实行计划生育只生育（含依法收养）一个子女。 

第三条  奖励标准： 

（一）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，每人每月

参照全区上一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标准的百分之五

发放奖励金； 

（二）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，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

收养一个子女的，每人每月参照全区上一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

老金月平均标准的百分之十发放奖励金。 

符合享受奖励待遇条件的人员（以下称“申请人”）实行一

次性申报原则。已享受职工退休后增发待遇的，不得再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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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6 月 1 日前，男性已年满六十周岁、女性已年满五十

五周岁的，奖励金从 2012 年 6 月起计发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奖励对象依法享受奖励待遇所需资金列入各

级财政预算。属国家、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（区）的，奖

励金由自治区财政负担 60%，县级财政负担 40%（市本级与市所辖

区分担比例由各市自行商定）；属非国家、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

重点县（区）的，由自治区财政负担 40%，县级财政负担 60%（市

本级与市所辖区分担比例由各市自行商定）。     

第五条  人口计生部门、财政部门每年度集中受理申报、审

批一次。申报、审批、资金拨付和发放程序为： 

（一）申报。申请人如实填写《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

享受奖励待遇申报表》，并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独

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（《独生子女优待证》）或人口计生部门提

供的计划生育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，于每年 7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间

向其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审批、资金拨付和发放。 

申请人的计划生育情况由其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负责初审

（居住地和户籍地不一致的，居住地应配合户籍地做好审核工

作），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人口计生办再次审核并在申请人户籍

地居委会公示 7 天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社区居委会、乡镇（街道办

事处）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公示无异议后，符合发放

条件的，在《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享受奖励待遇申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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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，制作《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享受奖

励待遇人员名册》，连同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，于每年 9 月 30

日前报送县级人口计生局。县级人口计生局复核无误后，与历年

所报人员名单（剔除退出人员）一起汇总，以报告（附符合发放

奖励金条件的人员名册）的形式，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报送自治

区人口计生委（市辖区人口计生局同时报送所属市人口计生委）

和本级（或所属市级）财政局。 

自治区人口计生委对各县级人口计生局报来的报告及名册进

行汇总，向财政厅申请本部门年度预算安排的奖励资金。 

财政厅对所需资金报告进行审核后，会同自治区人口计生委

联合行文将自治区本级财政负担的奖励资金下达到各市、县。各

级人口计生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本部门年度预算安排的奖励

资金使用申请，同级财政部门要将上级下达以及需要本级配套的

奖励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代理发放机构，并督促代理发放机构将

奖励资金及时划转到申请人开立的实名制账户。  

第六条  领取奖励金后又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，停止发放奖

励金，已领取的奖励金由原发放单位收回。 

第七条  对不再符合奖励金发放条件或因死亡退出奖扶的，

当事人居住地的社区应及时汇总（当事人居住地和户籍地不一致

的，由居住地社区向户籍地社区通报情况），按照上述报送时间逐

级上报至自治区人口计生委。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将退

出机制的执行情况纳入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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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每年 4 月底前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口计生和财

政部门应将上年度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资金的拨付使

用情况上报自治区人口计生委和自治区财政厅。 

第九条  各级财政和人口计生部门应当加强对奖励资金的监

管，确保专款专用。 

第十条  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每年向自治区人口计生委和自

治区财政厅提供全区上一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数。 

第十一条  未按本办法规定使用、管理和发放城镇居民独生

子女父母年老后依法享受奖励待遇所需资金的，经调查核实后，

对涉及违反财经法规的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理；涉嫌犯

罪的，将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

细则。 

 

附件：1.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享受奖励待遇申报表 

      2.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享受奖励待遇人员名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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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 
年老享受奖励待遇申报表 

姓  名   性 别   出生年月   

身份证号码   联系电话   

户籍地   现居住地   

发放奖励金

的银行账号 
  

申报理由 

本人于    年   月结婚，    年   月   日生育一个子女。现年

满    周岁。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五

条第二款，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社区居委会

审核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乡镇、街道办

事处审核 

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县级人口计

生部门审核

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说明：本表由每年新申请的人员填写，逐级审核后，由县级人口计生部门留存备查。



 

—
   

附件 2 

 

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享受奖励待遇人员名册 
 
序号 姓 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首发年月 计发基数 年计发金额 联系电话 银行账号（含开户行名称）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人：  
说明：1.应包含历年所报人员名单（剔除退出人员）一起填报。 

      2.“首发年月”指第一次发放奖励金的年月。 

      3.“计发基数”和“年计发金额”栏可不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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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2013年11月18日印发 


